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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案》
委員會秘書

敬啟者：

《《《《 2000年稅務年稅務年稅務年稅務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的擬議修訂條例草案》的擬議修訂條例草案》的擬議修訂條例草案》的擬議修訂

本會於 2004年 4月 20日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稅務局的
代表及主要商界領袖會晤，討論上述條例草案。

該次會議頗有建設性。政府當局及地產建設商會似乎亦同樣地同意，

擬議修訂不應打擊或限制真正商業交易。

政府當局解釋，當局會考慮在條例草案的修訂本中加入一些新準則，

讓納稅人在下列情況下可獲利得稅前利息扣減：

1. 有關利息是就在認可交易所上市的債權證而支付的；

2. 有關的舉債籌資活動由認可交易商安排；

3. 控股股東擁有的債權證不超過已發行債權證的某個最高百分

比；及

4. 稅務局可在該次舉債籌資活動完結前複查認購者，並審查他

們是否可能會採取避稅手段。

本會明白，當局擬將上述準則應用於在認可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發行的債權證及其他債務票據。

經考慮上述準則及在該次會議上討論的各項其他事宜後，本會應要求

提供有關本會較早時候提交的詳盡意見書的跟進意見。有關意見概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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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         一般意見一般意見一般意見一般意見

本會認為，應在擬議條例草案中清楚區分就債權證及其他有市債務票

據與就股東或銀行貸款支付的利息。這些票據通常受到高度規管，公

開買賣，並且較不容易被用作避稅手段。

就這些票據支付的利息大致上應獲稅務扣減，即使有關利息是付予控

股股東，因為這些都是真正商業交易，通常被大公司集團採用，以管

理及規管其債務及財務運作。

第第第第 I項項項項           上市規定上市規定上市規定上市規定

本會認為，就債權證給予的任何寬減應同樣地適用於其他有市債務票

據，即使有關票據並無上市。這做法與《稅務條例》現行條文相一致，

並反映就稅收而言，商業上類似的票據應獲得同等對待。

舉例而言，第 16(2)(f)條將就債權證提供的寬減，擴大至包括 “在業務進
行過程中真誠發行的，並在香港買賣或在…..香港以外的主要金融中心
買賣……的任何票據的持有人 ”。

第第第第 II項項項項           認可安排人認可安排人認可安排人認可安排人

無論如何，債權證發行通常涉及聲譽良好的安排人，基於這個原因，

本會對此項規定並無異議。

第第第第 III項項項項              最高界限最高界限最高界限最高界限

政府當局在會議上表示，若債權證由關連方全數認購，會引起有關避

稅的憂慮。本會注意到，關連方全數認購債權證的動機不一定是避稅。

例如，公司設立有市債券的做法並不罕見；此等債券一開始由 “內部 ”
擁有，但公司打算其後當市況令出售此等債券變得吸引時，出售此等

債券以籌集資金。這是財務管理的正常商業工具。

然而，本會樂意同意在法律上指明某種形式的擁有權界限準則，盡量

減低避稅風險。

50%界限

本會樂意接受，就香港債務市場而言，50%是控股股東擁有權界限的適
當水平，即只要控股股東擁有的債權證不超過已發行債權證的 50%，一
般來說，就這些票據支付的利息應可獲扣稅。

本會注意到，這水平與新加坡的水平相一致。在新加坡，只要已發行

證券少於 50%由發行人的關連方實益擁有或提供資金，則就有關債權證
支付的利息便有資格獲得稅務豁免。這項 50%界限的準則在有關證券初
次發行時適用。或許香港的債務市場亦可仿效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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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性調整

若政府當局認為 50%界限適當，本會相信當局應在法律上提供補償性寬
減，以反映控股股東或需為真正商業原因而違反該界限。

例如，根據《主板上市規則》第 8.08條，上市公司在上市時的公眾人士
擁有權最低規定是已發行股本的 25%。持有 75%股本的控股股東或需認
購足夠可換股票據，以確保其利益不會因舉債籌資活動而受損。由於

該股東真正在商業上必須這樣做，本會認為，他不應因而受到懲罰。

在此情況下，當局只應拒絕就反映超出上限的款額提供稅務扣減   
基於公平理由，法例應訂有按比例計算的公式。意思是若有關股東基

於商業原因持有 51%的擁有權，不應導致當局拒絕就所支付的所有利息
提供稅務扣減。較公平的做法是，只拒絕就超出上限的 1%支付的利息
提供稅務扣減。

屬意 75%的界限

由於上述上市規則意味 在某些情況下，控股股東可能擁有公眾公司

75%股本，本會屬意設定 75%的界限。本會認為，基於商業原因，應依
循股票的上市規定，制訂與就債權證支付的利息提供稅務扣減有關的

規則。然而，為了行政方便，本會樂意接受 50%的較低界限。

第第第第 4項項項項        稅務局審核稅務局審核稅務局審核稅務局審核

政府當局提及，為了甄別債權證的準認購者，及決定是否有須予關注

的可能避稅的情況，當局或會考慮在已發行債權證的認購階段，要求

稅務局參與工作。本會相信，此額外層次的行政工作會對債券市場的

效率構成障礙，因此舉會為借貸人帶來遵從規定方面的額外負擔及額

外費用。此外，發債過程通常迅速，由政府甄別的程序可能構成限制

性的時間延誤。

本會亦瞭解到，代理人或安排人通常不會向債權證或債務票據發行人

提供認購者的資料。

另一選擇

若政府當局認為此項規定具關鍵性，或可把有關規定修改，使發行人

在發行債權證前，毋須取得稅務局批准。相反地，納稅人可在利得稅

報稅表內作出一項特別聲明，就是在首次發行此等票據時，就此等票

據支付的利息符合控股股東擁有權的界限。

稅務對稱稅務對稱稅務對稱稅務對稱

政府當局曾解釋，擬議修訂擬在利息收入處理和就債權證及有市工具

支付的利息之間尋求稅務對稱。本會於較早前提交的意見書已概述我

們就此點提出的詳盡意見。本會重申，a)《稅務條例》現時有很多不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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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稅務對稱的事例，b)在多數海外稅制下，利息方面的稅務對稱並不普
遍，及 c)根據現時修訂條例草案的條款，獨立投資者持有的債務票據將
繼續無須符合稅務對稱的規定。

本會相信，以不同方法對待控股股東投資者及一般投資者有歧視性。

在開放的市場，上市公司不應純粹因為其控股股東擬投資在公司的債

權證上或向公司提供財務支持而受到懲罰。事實上，這些投資活動可

被視為對香港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發展有利而無害。

所察覺的濫用程度所察覺的濫用程度所察覺的濫用程度所察覺的濫用程度

據評核所得，因為債權證利息的避稅計劃而損失的稅款逾 10億元，政
府當局引述此情況作為制訂這些嚴格建議的理由。另一方面，政府當

局亦察悉，就已評核的有關稅款的主要部分提出的反對及上訴仍在處

理中。因此，與避稅計劃有關的款額實際上有多少，仍有待確定。然

而，據本會觀察所得，在經上訴委員會及本港法庭判決並涉及債權證

利息的個案當中，沒有個案是因避稅而引致的。無論如何，本會相信，

本函所討論的準則可有效地甄別出所察覺的避稅個案。

上市發行人上市發行人上市發行人上市發行人

本會瞭解到，寬減的準則擬適用於在認可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鑒於上市公司接受規管及監管的程度     即上市公司進行的

交易透明度較高，濫用的程度因而更加有限；本會相信這是適當的。

修訂指引修訂指引修訂指引修訂指引

本會相信，當局可透過引入新的第 16(2I)款反映上述規定，並只需對條
例草案其餘部分作出有限的相應修訂。第 16(2I)款可訂明，如符合若干
準則，第 (2C)款的規定便不適用。

在無須事先決定此款或另一條文以何種方式草擬的情況下，第 (2I)款應
包括本文件所討論的下列概念：

! 有關的債權證或票據由一間在認可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或由該公司

操控的相聯者發行。

! 就有關的債權證或票據支付的利息須向並非由上市公司操控的有

關連人士支付，而這些關連人士並不直接或間接持有超過 50%的
有關債權證或票據。如他們持有超過 50%的債權證或票據，則只
有就超過 50%的部分支付的利息不獲准扣稅；

! 債權證或票據的發行由 “認可安排人 ”安排 (可能亦在修訂條例草
案內適當地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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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稅制簡單稅制簡單稅制簡單稅制

本會察悉，維持簡單稅制及避免不必要地抑制商業交易，對本港至為

重要。按照現行草擬方式，條例草案是合理地複雜的。本會希望，當

局盡可能簡化條例草案的最終版本。

本會希望政府當局妥為考慮我們提交的意見書，我們亦樂意就本意見

書的任何方面或我們較早時候提交的意見書與閣下進行討論。

秘書長

龍漢標

2004年5月5日


